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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项目评审报告
国家艺术基金于 2018年 2月发布《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19年度舞台艺

术创作资助项目申报指南》《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19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

助项目申报指南》《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19 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申

报指南》《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19 年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申报指

南》，并于 2018年 4月中旬至 6月面向社会受理项目申报。经国家艺术基金专家评

审，共评选出立项资助项目 1100项，立项率约 11.8%，其中年度一般项目 1050 项，一

般（地区）项目 50项。现就申报评审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申报

申报受理期内，在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的支持下，各级各类艺术机构、单

位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热情响应、积极参与，在资助项目申报评审管理系统在线填

报项目 14423 项，最终正式提交申报项目 9296 项，提交率 64.5%，涉及申报主体

5735个，申请资助资金总额约 85亿元。

申报结束后，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根据《国家艺术基金（一般

项目）申报项目受理审核标准》开展了申报项目受理审核工作。共有 8607 个项目

通过审核参加了初评，建议不予受理项目 689 项，审核通过率为 92.6%，较 2018 年

度下降约 2.6个百分点。

申报项目分类统计：

（一）申报项目类型

2019 年度申报主体正式提交的项目数量为 9296 项，与上一年度相比，申报项

目总量增加了 2344 项，增幅为 33.7%，创历史新高，其中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增

幅最高，为 44.7%，项目申报量突破了 3000项。

1.舞台艺术创作项目

舞台艺术创作项目共申报 3298 项，占申报总量的 35.5%，包括大型舞台剧和

作品创作项目 1119 项，较上一年度增加了 138 项，增幅约 14.1%；申报小型剧（节）

目和作品创作项目的数量为 2179项，较上一年度增加了 550项，增幅约 33.8%。

2.传播交流推广项目

传播交流推广项目共申报1380项，占申报总量的14.8%，较上一年度申报数量增

加了280项，增幅约25.5%。其中，在国（境）内实施的项目为856项，在国（境）外实施

的项目为205项，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的传播交流推广项目319项。

3.艺术人才培养项目

艺术人才培养项目申报 1375项，占申报总量的 14.8%，较上一年度申报数量增

加了 374项，增幅约 37.4%。其中，艺术专业人才培养项目 1266项，理论评论人才培

养项目45项，经营管理人才培养项目55项，高端艺术人才境外研修计划项目9项。

4.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申报 3243 项，占申报总量的 34.9%，较上一年度增加

了 1002 项，增幅约 44.7%。其中，美术、书法、摄影和工艺美术等美术类创作人才

项目数量为 2138 项，音乐作曲、戏剧编剧、曲艺编剧、舞蹈舞剧编导和舞台艺术表

演人才项目数量为 1105 项，本年度新增设的舞台艺术表演人才项目，申报数量为

403项，占舞台类申报数量的 36.5%。

（二）申报主体类型

在5735个申报主体中，机构申报主体2492个，艺术工作者个人申报主体3243个，

分别占申报主体总量的 43.5%和 56.5%。申报主体为机构的申报项目 6053 项，占

申报项目总量的 65.1%；申报主体为个人的申报项目 3243 项，占申报项目总量的

34.9%。在机构申报主体中，国有机构、单位申报项目数量为 4951 项，占申报项目

总量的 53.3%；非国有机构、单位申报项目数量为 1102 项，占申报项目总量的

11.9%。国家艺术基金是政府性基金，资助的艺术项目带有公益性特点，在这一领

域，国有机构、单位仍是申报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的骨干和主力。

与 2018 年度相比，国有机构、单位申报项目数量增加了 1194 项，增幅为

31.8%；非国有机构、单位申报项目数量增加了 148 项，增幅为 15.5%。反映了国有

机构经验丰富、资源充足，实力强，保障好，队伍更为整齐，一直是艺术创作的主力

军。非国有机构项目市场适应性好，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发展势头良好。下一步

管理中心将开展有针对性的申报动员和指导辅导工作，帮助申报单位进一步提高

认识，提升能力，促进各类艺术机构、单位之间均衡发展。

（三）申报项目地域分布

国内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中央有关部委办局所辖艺术机

构、单位或个人，申报项目数量依次为：北京 814 项、四川 543 项、山东 539 项、浙江

488 项、江苏 457 项、河南 422 项、广西 413 项、湖北 366 项、广东 364 项、中央直属单

位 357 项、河北 342 项、山西 320 项、吉林 316 项、云南 314 项、陕西 310 项、湖南 306

项、安徽 306 项、辽宁 275 项、上海 275 项、江西 217 项、贵州 185 项、重庆 184 项、内

蒙古 183 项、宁夏 163 项、福建 158 项、黑龙江 155 项、天津 137 项、甘肃 129 项、新疆

89项、青海 86项、海南 45项、西藏 20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8项。

二、项目评审

（一）专家培训

根据评审工作需要，按照“先培训，后评审”的要求，国家艺术基金于2018年8月

24 日召开专家大会。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

理事长蔡武出席会议并讲话，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副理事

长、秘书长李群主持会议，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赵少华出席会议。

会议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部署要求，努力推动艺术基金

工作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增强做好基金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始终

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始终坚持弘扬中国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始终坚持出精品攀高峰的艺术理想，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

崇德尚艺的品质追求，把党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部署要求落实到位。

会议要求立足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开拓进取、改革创新，努力开创国家艺术

基金工作新局面。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进一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

“导向问题一票否决”，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要确保项目质量水

准，健全资助体系，改进扶持方式，进一步推动形成出精品、出人才的良好环境。

要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运行体系，努力探索适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

求、符合我国实际的艺术基金管理规律，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要持续加强专家队

伍建设，严格专家遴选，加强专家培训，做好专家管理和服务，建立起一支具有专

业性、代表性、权威性的专家队伍。要做好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提高工作的透明

度，让艺术基金在阳光下运行。会议还就做好 2019 年度资助项目评审工作提出

了具体要求，作出了安排部署。

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艺术基金专家库专家，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相关司

局，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厅（局）和部队系统相关部门，以及艺术基金委托管理

机构相关负责同志近 5000人分别在北京主会场和各地分会场参加了会议。

在项目复评工作期间，管理中心集中召开了 24 次专家见面会，基金理事会领

导蔡武、李群、赵少华与管理中心负责同志先后出席见面会，就复评工作要坚持导

向正确、坚持标准严格、注重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适度兼顾平衡和要坚持公平

公正、清正廉洁等提出明确要求。同时，管理中心就落实部领导、理事会和巡视整

改关于加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要求，结合近年项目评审和实施过程中积

累的经验和发现的问题，在项目评审前进一步修订完善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评审指南》，细化了评审标准，就不同类型项目有针对性地提出评审要求，明确

评审重点，帮助评审专家更好地履行把关责任。

为帮助复评专家准确理解评审指南的要求，管理中心在每个评审组正式评审

前，安排召集人沟通环节，通过发挥召集人作用，进一步明确评审标准和评审要

求，并就评审专家提出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解疑释惑，确保专家对基金的工作要

求理解到位、依规依据地参与评审工作。

（二）初评工作

1.项目分组

管理中心依据资助项目申报指南，结合参评项目的项目类型、艺术门类、申报

数量和地域分布情况，对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规律相近的项目进行了最小限度的

合并，将 8607项通过审核参加初评的项目分成了 220个项目评审组。

2.专家抽取

8月 24日，在文化和旅游部领导、艺术基金理事会领导和理事，文化和旅游部

财务司、艺术司、驻部纪检监察组和财政部文化司相关负责同志，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国新闻社、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北京青年报、人民网、光明网、中

央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记者的指导、见证下，管理中心按照“地域回避、单位回避、项

目负责人和联系人回避、项目主创人员回避、授课教师回避（艺术人才培养项目）、

推荐人回避（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和近亲属回避”等回避原则，通过信息系统

随机抽取了 1979 位初评专家，自动发送了能否参加评审的问询短信，并根据专家

回复情况，在监督处的监督下，分两次补充抽取了 315 位初评专家。经电话和短

信确认，共有 1999位专家同意参加初评工作，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22%。

3.网上初评

8月24日至9月10日，进行了为期18天的网上初评，共有1880位初评专家按时提

交了评审结果，提交率94%。评审系统自动汇总初评专家网上评审的独立排序结果，经

严格复核后，共有2029个项目进入复评，初评通过率约为23.6%，比上一年度降低3.4%。

注：上述数据是对参加评审“舞台艺术创作”“青年艺术创作人才”“传播交流

推广”“艺术人才培养”四类项目初评专家人数的统计。

（三）复评工作

1.项目分组情况

2018年 10月 11日至 11月 9日，开展了 2019年度资助项目复评工作。复评为会

议评审，2029项参评项目，分为 64个评审组。包括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

12组 232项；小型剧（节）目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 10组 450项；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

目 9 组 318 项；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10 组 300 项；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

23 组 729 项。其中，涉及资助金额较大的大型舞台剧和作品项目、传播交流推广

项目和艺术人才培养项目以及今年新增的青年舞台艺术表演人才项目共 941 项

的申报主体进行了现场答辩。

2.复评专家情况

2019 年度复评专家遴选工作，按照“单位法定代表人回避，项目负责人、联系

人回避，项目主创回避，文化厅（局）相关领导回避，授课教师回避（艺术人才培养

项目），推荐人回避（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和近亲属回避”等回避原则，在管理

中心监督处工作人员监督下，通过信息系统，分 7 批抽取专家，共有 463 位艺术专

家、管理专家和财务专家参加了复评工作，其中 349 位去年没有担任复评专家，更

新率达到 75.4%。

3.第三方监督情况

复评期间，管理中心继续坚持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结合的方式，除本单位监

督处工作人员全程现场监督外，从专家库中遴选部分资深媒体人担任项目评审监

督专家，对项目复评工作进行全程监督。来自中国文化报、文艺报、中国美术报、

中国戏剧年鉴等媒体的监督专家对评审专家履行把关责任、项目主体权利保障、

评议过程公平公正和评审组织流程科学规范等进行全面监督。

4.复评结果汇总和复核

复评结束后，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监督处监督下，根据《国家艺术基金 2019年

度资助项目评审通过率测算说明》，通过评审系统生成复评结果并根据专家评审意

见与评审项目情况，对评审结果做了复核，请财务专家对资助项目经费进行了审议。

三、一般项目分类统计

根据《国家艺术基金“十三五”时期资助规划》和 2019 年度资助项目资助资金

情况，按照“突出导向、控制数量、提高质量、加强管理”的工作思路，确定 2019 年

度立项资助项目 1100项，立项率 11.8%。

（一）项目类型统计

1.大型舞台剧和作品

大型舞台剧和作品申报 1119 项，立项资助 132 项，立项率 11.8％。列为国家

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重点的戏曲、曲艺、民族歌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等艺术形式，

立项资助 72 项，占该类项目总量的 54.5%。其中，立项资助京剧、昆曲和地方戏曲

53项，占比 40.2%，比上一年度增长约 3个百分点。体现了艺术基金落实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继续加大对戏曲的支持力度。

2.小型剧（节）目和作品

小型剧（节）目和作品申报 2179 项，立项资助 235 项，立项率 10.8％。地市级、

县级艺术机构、单位资助项目 102 项，占比该类项目的 43.4%。歌曲、舞蹈和小戏

曲立项项目数量较高，三类合计约占比 64%。这反映出基层文艺院团注重发挥贴

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优势，创作出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更好

地为基层群众服务。

3.传播交流推广

传播交流推广项目申报1380项，立项资助175项，立项率12.7%。其中，展览类项

目79项，演出类项目 60项，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开展的项目 36项。

从项目计划实施范围看，在国内开展的展演、展览项目数量为104项，其中89项为跨

省传播，占国内传播交流推广项目的 85.6%，这些项目大多将重点围绕以“一带一

路”“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为区域空间策划开展；计划

在国外开展的展演、展览项目数量为35项，其中展演项目11项，展览项目24项。

4.艺术人才培养

艺术人才培养项目申报 1375项，立项资助 165项，立项率 12％。其中，132个项

目由高等院校承担，占该类项目总量的 80%；33个项目由艺术院团、美术馆、专业协

会、群众艺术馆、国有文化企业等专业艺术单位承担，占该类项目总量的20%。

5.青年艺术创作人才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申报 3243 项，立项资助 393 项，立项率 12.1％。从今

年的申报和立项情况看，美术、工艺美术类申报数量仍然较多，共有 2138 项，立项

数量为 254 项，占比该类项目总量的 64.6%。舞台艺术类立项数量为 139 项，戏剧

编剧立项 37 项，立项率为 12.8%，立项率排在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的首位，项目

质量较好。本年度新增设的舞台艺术表演人才项目，立项数量为 51 项，立项率为

12.7%，该项目吸引了许多优秀青年表演工作者申报，总体艺术水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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